
2023年盗墓小说的读后感 鲁迅小说的读
后感(汇总6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读后感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
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
喜欢!

盗墓小说的读后感篇一

第一次接触鲁迅是在小学。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我们捧着课
本，在老师的带领下，一遍遍地读着踢鬼。文中生动的描述，
起伏的情节，令我不禁多读了几遍。对文中描述的勇敢的鲁
迅也增添了几分敬意。用老师的话说就是，鲁迅是一个不迷
信，崇尚科学的人。虽然这个概念也只是在我脑海中停留了
几天。

再次就是拜读他的作品了，药是我读的他的第一部作品。这
个发生在华夏的故事，发生在华家夏家的故事，在我初次读
来是那么陌生，那么不解。“人血馒头”这个当时封闭社会
的产物，那么不可思议地出现。然而在这个阴冷恐怖的气氛
下的故事中我读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病态，中国公民的愚昧
和无知。无知得可笑，无知得可怕。就是在这样一个众人皆
醉的环境中，鲁迅不仅保持着清醒，还弃医从文，用笔拯救
着国人。

他的爱国让他的小说闪耀着不同的光彩，吸引着人们。

不禁又想起在看表演时，鲁迅对看到自己的国家被侮辱还拍
手称好的国民的无奈和心中油然而生的悲凉。

于是，犀利的`笔触，锐利的语言，鲁迅揭示着种种社会现象。



中国的高尔基，托尔斯泰就此诞生。

如果说爱国是鲁迅文章的一大亮点，那么塑造的鲜明的形象
便是他的作品深入人心的又一原因。

令人同情的孔乙己，精神和肉体都被抹灭的觉悟者夏瑜，永
远乐观的阿q，那个高大的车夫……这些鲁迅塑造的耳熟能详
的形象，一部分是当时国民的缩影，一部分则代表了他，他
对唤醒国人的执着，对迷信的蔑视都在先觉者的身上体现出
来，如狂人。

我想有这样的一份执着，有这样的一份无私，没有什么不能
成功。多少个废寝忘食的夜晚，鲁迅伏案写作，和衣而睡。
笔尖流淌的便是这些充满智慧的文字。

鲁迅不为名利而奋斗，却留在了我们的心里。无论是作品还
是行为，这位文学大师启示了我们太多。

那么执着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吧，不言放弃。永远不为名利左
右。

盗墓小说的读后感篇二

当读完《亮剑》之后，让我感动了，我被它征服了，《亮剑》
是一部英雄传奇，《亮剑》是一个英雄的成长史，《亮剑》
是一部弘扬无产阶级革命主义精神的小说。

中国人强调仁，包括对敌手。所以大敌当前，很多人逃之夭
夭并美其名曰：保存实力。但李云龙说：“古代剑客和高手
狭路相逢，假定这个对手是天下第一剑客，你明知不敌该怎
么办？是转身逃走还是求饶？当然不能退缩，要不你凭什么
当剑客？这就对了，明知是个死，也要宝剑出鞘，即使倒下，
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这就叫做亮剑”。



任何一支团队，一个国家都要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
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团
队组建时首任长官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团队注入
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团队灵魂永在。
这就是魂。中国人现在太需要一种敢为人先的精神，一种勇
立潮头不倒的精神，一种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一种铁嘴铜
头橡皮肚的精神了。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逢敌必亮剑。
”剑锋所指，所向披靡！“亮剑”精神，就是我们的魂。

和平年代的“亮剑”精神，应该是强国面前不卑不亢的国家
形象，应该是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民族风貌；应该是敢于
攀登，善于啃硬骨头的不畏艰难的英雄主义精神。如果，我
们每个人都把振兴中华作为己任，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祖国竭
尽全力，民族崛起指日可待，中华民族必将岿然屹立于世界
之林！和平年代，不再需要我们以命相搏，但是，英雄主义
精神绝不能丢！亮剑，是在金钱权势面前保持纯洁高尚的情
操；亮剑，是在攀登科学技术高峰时遇挫折不气馁、敢于向
科学最前沿发起猛攻；亮剑，是在国内国际经贸战场上的斗
智斗勇寸利必争；亮剑，是在思想领域和其他意识形态的坚
定不动摇；亮剑，就是在中华民族崛起的征程中，不管遇到
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艰辛，我们都敢于面对它，研究它，
战胜它，哪怕失败无数次！

血性男儿，勇于亮剑。于今而言，在中国大地，英雄主义精
神，不是多了，而是屈指可数！作为当代的青年，我们不能
把历史忘记，因为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一个民族更不能
把党一脉相承的精神忘记！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

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介莽夫，而是一个英雄的成
长史，看到的是英雄的气魄，看到的是多少中华儿女在当的
领导下，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优秀的党的儿女，在他们身
上，我还看到了，他们对祖国无比的热爱和对人民无比忠诚，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他们仍然以信当头。



有一句话叫“没有诚信你将一无所有”，这就是诚信的力量。
这毫不夸张，一个“信”字，赌上了一个人的全部人格，连
人格都失去的人还能拥有什么呢？做人要诚信，做事要诚信，
做企业更要诚信，但是如今我们国家的企业最缺的就是诚信。
要想做一名成功的企业家毫无诚信是不行的，没有强烈的爱
国精神也是不行的，现在的企业经营都讲究诚信，一部分企
业虽然有时会因不讲究诚信而暂时获利，但是长久之际他必
然会走向失败；企业没有爱国精神，那么他就会不顾一切后
果的经营，虽然获利“颇丰”，但是，他们却是有损我们在
国际上的形象，从而，我国的企业想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是非常艰难的。看看海尔公司，他们为什么能够进入“世界
五百强”，不就是因为，他们不仅有诚信，而且还有一颗爱
国心，他们才能够做大做强；再看看“雀巢奶粉”，看
看“三鹿奶粉事件”，看看“双汇瘦肉精”，等等，他们只
是为了眼前的利益，就不在乎诚信，更不要谈爱国了。

总而言之，“亮剑”精神亮的并不只是剑，而是亮的一种勇
气和魄力，一种大气、豪气，一种壮志豪情，一种威信，一
种精神气概。所以，成功的企业的管理者要具备这种“亮
剑”精神，并在实际的经营管理中努力拼搏，创造出一片天
地。我们的民族企业更需这种“亮剑”精神，这样我们企业
才会永远的走在世界先进行列，我们的经济发展才会发展的
更好，民族企业才会走的更远。

盗墓小说的读后感篇三

《史记》记载了许多古代的名人名将：汉高祖刘邦，西楚霸
王项羽，“烈丈夫”伍子胥，助秦称霸的李斯，商人政客吕
不韦，横扫齐国的乐毅，以奇制胜的田单，“至圣先师”孔
子，贤相管仲、晏子，枉死的`彭越等等生动形象的人物，而
且每个人都有描述他们各自的故事，使这本书更栩栩如生。
读起来，就好像回到了那一战争连连、动荡不安的历史场面，
使我身临其境。



《史记》最吸引我的人物是“烈丈夫”伍子胥。伍子胥是吴
国的大臣，毕生都对吴王忠心耿耿，常向吴王献良策，吴王
也十分重用他，这就是吴国为什么多年来都国泰民安的原因
了。可是好景不长，到了吴王夫差的时候，吴王居然听信奸
臣的谗言，不再重用伍子胥，还赐伍子胥宝剑，命他自杀。
伍子胥死前，老泪纵横，悲愤交加，他说：“我毕生都对吴
国忠心耿耿，我献良策，夫差反而觉得我烦闷，整天就顾着
饮酒作乐，国家政事一点儿也不理，再这样下去，吴国迟早
会被邻国越国吞噬啊!”说完便自刎而死。终于，果然不出伍
子胥所料，过了不久，越王勾践率领大军攻打吴国，打败吴
军，吴国灭亡。从中我体会到夫差没有慧眼识人，把奸臣收
入国家，那也算了，还要听信他，把忠臣全杀光了，以导致
吴国灭亡。我觉得，这简直就是自取灭亡!

《史记》里记录了许多栩栩如生的

盗墓小说的读后感篇四

金庸小说顺序顺口溜

这个顺口溜是“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其中
飞：《飞狐外传》；雪：《雪山飞狐》；连：《连城诀》；
天：《天龙八部》；射：《射雕英雄传》；白：《白马啸西
风》；鹿：《鹿鼎记》；笑：《笑傲江湖》；书：《书剑恩
仇录》。

这个顺口溜并非是按照14部小说的创作顺序来排序猜得到的，
可是能组合成这样一个工整对称的对联，也是十分神奇，也
使得它在热爱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迷们中流传甚广。

如果是第一次读的话，最好还是按金庸小说创作时间顺序读。
像《书剑恩仇录》是刚起手，有青涩处；如果先看了《鹿鼎
记》，那肯定其他的武侠小说就很难入眼了。或者只挑名著
读：射雕三部曲、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捎带上连



城诀，也就差不多了。

推荐金庸小说阅读顺序

1、射雕-神雕-倚天，搭配天龙（因江湖帮派和武功体系都很
接近，年代在射雕之前）

2、书剑-飞狐-雪山（线索型的人物承接一脉相承）

读完《飞狐外传》后再读《雪山飞狐》，老子和儿子的故事
不能颠倒了，你懂的；

3、两部较为独立的大长篇笑傲江湖、鹿鼎记

4、明显不如大长篇可是仍旧好于那几部中短篇的碧血剑、连
城诀、侠客行

5、实在是看不看都能够仅仅因为是金庸作品的鸳鸯刀、白马、
越女剑。

当然了，金庸小说阅读顺序也能够如下所读。

初读：《笑傲江湖》

再读：《连城诀》

三读：《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

四读：《书剑恩仇录》《飞狐外传》（这两部意外地时间相
连）《白马啸西风》

五读：《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

六读：《雪山飞狐》《碧血剑》



七读：《鹿鼎记》

八读：《越女剑》《侠客行》《鸳鸯刀》零碎的后记和其他
文体的作品。

金庸本名查良镛，生于浙江省海宁市，1948年移居香港。当
代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
动家，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与古龙、梁羽生、温
瑞安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四大宗师。

金庸小说顺口溜为什么没有越女剑

《越女剑》整体字数比较少，翻牌成电视剧的话集数很少，
并且基本上没有翻拍版，所以相对其他作品来说，知名度也
更小一些。“越女剑”并没有其他的作品长，它的资料仅有
一万多字而已，制作一部电视剧有必须的高度的。异常是在
内陆，电视剧最少有20集，电视剧多的都有七八十集左右。
就如今的导演拍摄水平来说，肯定会在“越女剑”原先的基
础上增加很多破坏原著情节的“狗血”镜头片段。

《越女剑》是作家金庸创作的短篇武侠小说，发表于1970年1月
《明报晚报》上。至今为止，“越女剑”有且仅有一个版本，
一次都没有看到其他的导演去翻拍这一部电视剧。小说写越
女阿青剑术精妙，被范蠡引荐到宫中教授士兵，最终帮忙了
越王勾践雪耻复仇。阿青暗暗爱上了范蠡，而范蠡早与西施
有白头之约。阿青见到西施的美貌后，不忍伤害，飘然离去。
小说借助历史上的传说和事实，不但抒发了历史情怀，还表
现出人性的悲歌，把家国之仇与个人的爱结合在一齐，使小
说增加了厚重感和无限的余味。

1986年，香港亚洲电视拍摄了该公司唯一一部金庸电视剧
《越女剑》，由李赛凤、岳华主演。“越女剑”有一些镜头
真的是很不好拍的，甚至拍不出来。在“越女剑”中，阿青
的武艺造诣是当时领头人，异常是她精湛的剑术。异常是当



阿青孤身一人去营救范蠡时，随后受到两千名装甲兵前来围
攻，但女主阿青不费吹灰之力使两千名装甲兵全军覆没，然
后飞落在范蠡前面的这一情节。这还能够用文字来描述，文
字能够无拘无束地根据作者的想法去写。但如果它用电影电
视剧的形式拍出来了呢？阿青那不一般的速度怎样搞定？那
么两千名士兵的攻击性和战斗性的声音和阵型呢有些人会说
能够的，先减慢两千名士兵的速度，再适当地增加一些特效
就行了。但话又回来，这样拍摄出来的不是武侠剧，而是奇
幻剧。能够说，这剧能拍出来，实属不易。

对70、8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金庸写下的15部作品陪伴了他
们整个青春，更代表了他们的青春，如今，大侠走了，但他
的精神长存，离开了大侠的我们，还能够从他的作品和影视
剧体味到真正的侠客情怀。

先生笔下的那一个个名字：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张
无忌、令狐冲、萧峰、段誉、虚竹、王语嫣，仿佛一向存在
于世界的某个角落，与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同在，那是一个
虽然并不完美，可是人人都向往的梦。

金庸、古龙、梁羽生，如今都不在了，能够说他们缔造了一
个武侠时代，而先生的离去，仿佛将我们从梦中惊醒，让我
们意识到梦想与现实的分野，意识到白驹过隙、韶华已逝，
意识到人生的艰辛与短暂，意识到前方还会有越来越多离别。

金先生的作品风靡于世，与武侠剧的热播不无关系，更是大
家孩提时代追逐的梦想。《射雕英雄传》的几个版本，大家
总会拿来做一番探讨和比较。人气如此火爆，娱乐圈中大家
敬仰与他，也在于命脉在其手中，金老先生的作品，只要拍
摄出来必火，这是娱乐圈的共识。

普遍认为的阅读顺序是从《射雕英雄传》开始，然后是《神
雕侠侣》等等，先对武侠世界的设定有一个成熟的了解，再
在这个基础上发散思维，这样会更容易和书中的世界引起共



鸣，不至于懵懂到世界有隔阂，相互关联的故事发展的前后
脉络，更容易让读者投入感情，寻觅其中难得的家国情怀。
金庸小说顺序顺口溜让大家更快的了解金先生的小说，在琅
琅上口的同时，我们对他的敬佩也会更添一层。

盗墓小说的读后感篇五

前不久网上掀起一股遗忘鲁迅的热潮，我看后，不禁哑然失
笑。

想起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道：“健忘是中国国民性的一
大顽症。先驱者为民众所做的牺牲，改革者为社会所立的功
勋很少能在民众记忆中占据永久位置。”

是了，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已经习惯遗忘。

我们忘记过去的耻辱和苦难，忘记这一路走来的艰辛与不易，
忘记在生命初始时的倔强与赤诚。

我想，此之谓：失之本心。

我看见长沙被害男孩父母无助又愤怒的哭泣，看见章莹颖的
母亲泣不成声的带女儿回家，看见为给孩子筹学费凌晨三点
送外卖的父亲被割喉;我也看见旁观者是如何窃窃私语却不上
前阻止，看见施暴者是如何假借精神疾病逍遥在外，看见人
们拿起手机冷漠地按下快门。

明明都是努力生活的人，凭什么要这么被对待?

《阿q正传》里讲“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提着”，百年之后，
我仿佛跨越时空，清晰感受到先生那悲凉而又愤懑的心境。
列宁有言：“忘记过去就是背叛。”不错的，忘记过去就是
背叛过去，背叛曾经历的伤痛，更是背叛了能成为更好自己
的未来。



太多的人已经忘记该如何反思过往，又该如何更好的砥砺前
行。正可谓灵魂的迷失大于任何形式的摧毁。

儿时游圆明园，残垣破壁一片荒凉，烟沙弥漫间还能嗅到昨
日荒凉，在战争中留下的圆明园是失败的姿态，是耻辱的过
去，但却是不可忘记的过去。人生如书，一页页被翻过，但
后辈的我们也应回头翻翻，翻到曾经的破碎或是辉煌，都应
铭记。

所幸，今天的我仍有勇气去和这个世界讨个说法。

是了，前进并不意味着忘却。而是在认清自我后的灵魂升华，
正如莎翁所说：凡是过去，皆为序章。过去的种种才成就了
一个今天的自己，也许不美好却是完整不可替代的。试想，
当我们垂垂老矣，再次想起年少的自己，那些或是悲伤或是
幸福，都是我们。

苏洵在《六国论》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
后人矣。”

朋友们，不忘过去，哀之且鉴之。(张墨)

盗墓小说的读后感篇六

看完了《呐喊》这本书，我深刻的体会到在三年自然灾害和
十年**的背景下，他们的无知和愚昧。

《呐喊》这本书，每一篇都深深震撼了我的心。我无法想象
那时他们的生活。

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一篇文章是《狂人日记》。这篇文章的
背景是三年自然灾害下发生的。明显的反应了社会的黑暗与
丑陋，人性的可怕，他们往往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心狠手
辣的事。在那样的年代，没有粮食，他们饥饿到了恐惧。开



始人吃人这一可怕的行为。在面对饥饿，面对自然灾害时，
主人翁的哥哥吃了自己的妹妹，又筹划着，吃自己的弟弟，
就在这危险面前什么情同手足，什么亲情全抛至脑后，荡然
无存了，剩下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只为填饱自己的肚子，只
要达到这目的，哪怕不择手段也则所不惜！

可是社会又何尝不是这样，你吃了别人，又怎么能知道，哪
一天别人会吃你。而在当今社会，不是人吃人，而是利益关
系，金钱关系。社会的黑暗，为了自己，为了让自己得到好
处，可谓能“大义灭亲”不惜手足之情，友情。只为个人己
私而贪图一点点小小的利益。就因为这利益，你还必须是不
是提防别人陷害你。

在文章的结束，鲁迅写道：“没有吃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如今大他们是孩子们的榜样，大他们的举手投
足，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孩子，为了下一代不再辛苦的生活，
为了下一代能有一颗感恩的心，请放弃你们那一点点小小的
私利，孩子是祖国的希望与未来！

“救救孩子……”

“救救这个社会……”

这句惊天动地的呐喊，怎能不值得大家好好思索呢？

这整本书，让我有了对社会的另外一个认识让我对鲁迅先生，
更多的仰慕！


